乐山市市中区2025年成都平原优质水稻产业集群（大米深加工）项目实施主体

申报公告

根据《乐山市财政局 关于下达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乐市财政农〔2025〕21号）文件内容，为推动大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大米产品附加值，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2025年成都平原优质水稻产业集群项目中开展大米深加工项目，计划在乐山市市中区范围内通过公开方式遴选1个主体实施大米精深加工提升项目，现将项目申报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实施主体的主要资格

1.企业资质：申报主体须在乐山市市中区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大米加工相关业务。

2.经营状况：具有较强的资金筹措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供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若企业未形成完整财务报表，需提供“注册资本实缴证明”（如银行进账单、验资报告）等证明材料。

3.加工能力：提供详细项目建设方案，须明确政府投资建设内容和自筹资金建设内容。总投资额不低于1500万元，大米深加工生产线不低于3条，日加工稻谷能力不低于5吨。
4.基础能力：需提供完善项目用地手续，能自行解决符合生产的用水、用电以及接入网络和施工道路等问题并承担后续保管和维护。

5.质量安全：建立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拥有有效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大米类），近3年内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提供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文件及相关证书复印件。

6.环保要求：项目建设和运营符合国家环保政策法规要求，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并取得相关环保验收文件。提供环评报告及验收文件复印件。

7.信用记录：申报单位诚信守法经营，未被列入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信用中国等相关网站的信用查询报告。

8.利益联结：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增收作用明显。提供与农户签订的订单合同、收购发票、农户收益清单等相关证明材料。

二、项目补贴相关说明

1.补贴方式：本项目采用先建后补的补贴方式。申报主体需先行自筹资金开展项目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并通过验收后，按照规定程序申请补贴资金。

2.补贴标准：补贴金额不高于项目总投资的30%。项目总投资以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项目竣工决算审计报告为准，总投资包括设备购置、生产线建设等与项目直接相关的费用，但不包括土地购置费用。

3.资金使用：补贴资金必须专项用于大米深加工项目建设，不得挪作他用。项目实施主体需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资金使用，确保资金安全、合规、有效。

4.2023年以来未享受过同类财政扶持项目。

5.项目原则上要求为在市中区范围内的新建或改扩建，以及2023年至今建成投产的项目。
三、申报流程

1.申报材料准备：具备条件的主体于公告之日起向所在镇（街道）提出申请，填写申报表（附件1）并提供项目申报资料。由镇（街道）审核汇总后将汇总表（附件4）及申报主体详细的项目申报书上交。申报书应包括企业基本情况、项目建设方案（项目背景、建设内容、技术工艺、建设进度安排等）、投资预算及资金来源说明、预期效益分析、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说明、相关证明材料（营业执照、财务报告、食品生产许可证、土地手续、环评文件、信用报告等）。

2.提交申报材料：申报主体所在镇（街）需上交纸质申报材料（一式3份）及申报表及汇总表，纸质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于2025年9月19日14:30点前报区农业农村局，逾期或不符合要求的将不予受理，提交申报材料截止时间的同时将组织专家评审。

3.审核评审：区农业农村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审核内容包括申报主体资格、项目建设方案可行性、投资预算合理性、相关证明材料完整性等。初审合格的项目，区农业农村局组织评审组进行评审。

4.项目公示：根据评审组意见，确定1个拟支持的实施主体，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报批后组织实施。

附件：1.乐山市市中区2025年成都平原优质水稻产业集群项目申报表

2.承诺书（模板）

3.乐山市市中区2025年成都平原优质水稻产业集群项目评分表

4.乐山市市中区2025年成都平原优质水稻产业集群项目申报汇总表

乐山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 

                            2025年9月16日    
附件1
乐山市市中区2025年成都平原优质水稻产业集群项目申报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主体基本情况
	主体名称
	
	法人代表或主体姓名
	

	
	地址
	
	联系电话
	

	
	2023—2024年是否享受过同类型财政项目补助
	
	近两年是否存在环保和土地违法行为
	

	
	是否具备工商营业执照注册
	
	是否完善用地手续
	

	申报主体承诺意见：
	所在村意见
	所在地镇政府意见：

	本人自愿申请实施该项目，保证申报资料真实，承诺无条件解决项目用水、用电、用地、网络和施工道路等问题，并承担后续资产保管和维护责任，费用自行承担。
	经核实，该主体符合项目申报条件，同意申报。
	同意该主体申报，全力做好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群众工作，确保项目按期完工。

	负责人签名（盖章）：
	负责人签名（盖章）：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

承诺书（模板）

区农业农村局：

我自愿申报参与乐山市市中区2025年成都平原优质水稻产业集群项目，并作出如下承诺：

1.无条件落实场地及配套用地（不得占用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占用一般耕地的自己解决进出平衡问题，占用林地的自行解决林地指标，自行完成测绘工作）。

2.自行完成成都平原优质水稻产业集群项目自筹资金（不低于70%）部分建设工程。

3.自行落实三相电（约60kW），落实网络接入（一切费用自行承担），自行解决水源问题。

4.该项目无用地和青苗赔偿，承诺无条件配合施工。

5.该项目须在2025年10月初全面完工、10月底前完成验收，施工期间如果遇到生产冲突，承诺无条件配合。

承诺人（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乐山市市中区成都平原优质水稻产业集群项目评分表

主体名称：                                                         年   月    日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
	评分具体内容及评分标准
	满分
	得分

	
	
	
	
	
	

	基本条件

（50分）
	相关手续   （50分）
	具备土地使用相关手续证明材料  25分
	25
	
	

	
	
	具备营业执照  5分
	5
	
	

	
	
	具备项目实施承诺书  10分
	10
	
	

	
	
	具备镇（街道）或主管部门同意建设的会议记录  10分
	10
	
	

	申报资料                                                                                                                                                                                                                             （50分）
	申报方案

（50分）
	项目申报方案（包含项目可行性分析、技术路线分析、建设具体内容、工期计划安排、联农带农情况等） 50分
	50
	
	

	
	
	
	
	
	

	
	
	
	
	
	

	总分
	
	

	评审专家（签字）：
	

	备注：评分低于60分的不得列入支持对象，区农业农村局将对申报项目逐个核实，发现虚假申报的一律取消支持。
	


附件4
乐山市市中区2025年成都平原优质水稻产业集群项目申报汇总表

镇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主体名称
	镇
	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是否同意申报

	
	
	
	
	
	

	
	
	
	
	
	

	
	
	
	
	
	

	
	
	
	
	
	

	
	
	
	
	
	

	
	
	
	
	
	

	
	
	
	
	
	

	
	
	
	
	
	


填报人：                                                                           审核人：



